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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直播营销从新兴消费模式到主流消费模式的转变，虚假信息也逐渐向误导性信息过渡。误导性宣传

在消费动机、消费环境、消费主体三个层面，具有其独特的形成逻辑，从虚假信息角度出发所制定的保

护消费者知情权法律规制并不能适用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现象，应在关注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基础上，

基于该误导性宣传行为内在逻辑，将消费者理性决策列为核心规制目标，同时引入预防性干预机制，改

良规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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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live-stream marketing evolves from an emerging consumption model to a mainstream one, false 
information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into misleading information. Misleading promotions exhibit 
unique formation logic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onsumer motivation,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consumer behavior. Legal regulations designed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 to know—originally 
formulated for false information—are inapplicable to misleading promotions in live-stream mar-
keting. Beyond safeguarding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regulatory efforts should prioritize con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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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s the core objective, grounded in the inherent logic of misleading 
promotions. This requires introducing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refining regula-
tor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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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直播 + 购物”的消费模式逐渐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中国互联网中心最

新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 202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

人，互联网普及规模率达 79.7% [1]。直播营销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违法现象发生，其

中误导性宣传的手段也在发生转变。经营者从隐瞒商品信息逐渐变为传播情绪带动诱导消费，利用消费

者不易察觉的主观感情转变，使消费者产生本不会出现的消费活动，对其消费决策造成实质性影响。 
所谓误导性宣传是指消费者在此购物过程中，客观层面并未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主观层面上被经

营者营造的直播氛围所感染，致使后续有关消费行为并非处在理性认知控制之内。若依旧仅使用以虚假

信息角度出发所制定的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规制，可能会造成法律规范适用的错位。为更好地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应通过分析经营者的新型营销手段所造成的消费者消费动机转变明确当下法律规制适

用的困境所在。并结合误导性宣传独特的行为模式以及内在形成逻辑，改善有关法规制度。 

2. 规制动机：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的形成逻辑 

直播营销作为新兴消费活动，将线下购物独有的面对面消费模式与线上购物的便利进行融合，其规

模和增长速度持续上涨。在直播营销的特殊场景下，误导性宣传行为创始了一种新型宣传模式，分析其

行为构成模式为后续梳理当下法律规制适用困境奠定了现实基础。 

2.1. 消费目的：符号消费的出现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活动一直都在发生改变。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社会活动的核心

是生产，消费仅仅是人们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而进行的活动，消费活动成为了维持生产活动的附属[2]。
但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也在逐渐丰富，从一开始的维持生存进行消费活

动变成满足自身欲望的消费活动，消费主体陷入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了的事物

之中[3]。人们不再只是把商品当作维持生活生产的必要需求，更在意的是商品可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

热衷于商品的象征意义价值便称之为符号消费。以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必然离不开

网络化，而网络化技术发展必然引起符号消费[4]。 
符号消费使物的价值从功能性向非功能性转变，消费活动不再局限于实物价值更注重商品所代表的

精神力量，消费者通过对商品所谓的“影响力、时尚力”等进行选择，不断提升自我满足以及自我享受，

商品蕴含的符号价值成为消费者确证或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方式。通过改变消费者自身消费意识形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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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整个社会的消费环境和消费心理产生无形控制力，符号消费逐渐成为满足消费者自我认同的新型消

费目的，并且更多地发挥着主体自我确证的功能，自此“人们正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境地”[5]。经

营者洞悉了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不断赋予商品各种商业价值，挖掘各种可以导致符号消费产生的营销手

段，并借助于当下信息时代中媒体传播的便利，令各种信息通过广告的方式快速、简便地出现在消费者

消费活动的全过程。在符号消费的影响下，消费者完全被经营者打造的各种符号价值所控制，按照商品

表现出的既定的“价值”进行消费选择[6]。 

2.2. 消费环境：算法推荐技术介入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算法技术的产生以及壮大，经营者利用算法技术基于对消费者浏览的

内容、次数以及购买行为进行个性化分类，通过计算机算法处理有关信息后，在消费者浏览购物平台时

主动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甚至数据计算会推送和消费者同类的群体所感兴趣的产品，构成协同过滤[7]。
看似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消费体验，丰富了消费活动，但实际上消费者受制于算法

推荐，被大量同质化的直播间包围，很难接触其他优质产品，无形之中消费活动被经营者所控制。 
经营者通过对消费者喜爱偏好进行分析逐渐操纵消费者的购物行为，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不断朝着操

纵者利益方向进行[8]。经营者的操纵行为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其一，商家会共享消费者的兴趣数据，

消费者信息的逐渐透明化，使消费者的消费活动间接、直接甚至完全被经营者影响以及控制。其二，商

家通过分析各种消费者的有关数据，营造成大多数消费者的偏好的特定直播氛围以及场景，利用情绪传

播导致直播间的大部分消费者均有同样的情绪感受[9]，变得亢奋积极在冲动之下购买直播间指定商品。

其三，商家会分析消费者观看直播的时间段，在用户活跃度较高时定点推送有关内容。经营者通过上述

等操纵行为在无形中不断控制消费活动，逐渐成为消费活动的主动方。 

2.3. 消费主体：有限理性人 

传统经济学中，将行为人当作一个“理性人”，认为人无时无刻都处于绝对理性、绝对自控的状态

下。然而现实生活中，行为人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最优化、最大化获得有关利益，往往会受到各种

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也逐渐被学者们反对，其中将心理学与标准经济学相结合的行

为经济学最为有力。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有其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人类的行为会受到

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约，从而导致其行为选择并非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10]，行为人是有限理性、

有限意志力、有限自利的结合体[11]。 
消费者主体存在条件限制，有限理性人不同于所预设的绝对理性人，尽管消费者会从应对认知困境

的角度出发，不断积累独特的经验技巧以便获取、处理有关信息，但因每个消费个体不同，应对信息的

能力也有各自差异，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能完全处于理性之中。以往传统的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往往孤立、

独自地浏览商品具体信息并进行决策，在直播营销这一特定场景下，消费者虽然不能与其他用户面对面

地交流，但其他用户的虚拟在场和活动所营造的场景氛围很可能通过信息性作用和规范性作用对消费者

的从众消费心理、行为等产生影响[12]。消费活动受到直播“实时情景”影响，消费者的主观情感状态被

改变更易处于非理性状态之中，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也就更容易对消费者产生作用。 

3. 规制困境：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法律规制现状反思 

上述对于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行为构成分析得出误导性宣传有其独特的行为机制，我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中将虚假行为和误导性宣传列为同类型的不正当行为，法律规制的扩张导致现有的有关规定

不能完全适用直播营销误导性宣传行为，应基于误导性宣传的特点对当下法律不足之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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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直播营销误导性宣传与知情权保护规制之错位 

知情权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通说认为知情权最初是在 1962 年由美

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咨文》提出，消费者知情权包括四种权利，即消费者有

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有关资讯的权利、自由进行消费活动的权利和保护个人权益的权利[13]。我国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之初便将消费者知情权列入规制范围中，保障消费者在获得信息中处于平

等地位，以此来确保信息配置公平。 
直播营销本质是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利用直播这一平台、媒介直接或间接向消费者介绍商

品或者服务。消费者与经营者存在着信息分离的矛盾，而作为直播营销可以通过信息传播的形式使消费

者与经营者进行沟通[14]，其核心点在于信息传播。但在信息传播中往往会出现信息失灵现象，导致影响

消费决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15]。现有法律规制所

保护法知情权更多是为了保护信息真实性，即消费者获得的信息是否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相比之下保护

信息有效性在直播营销有关法律规制中变得尤为重要。所谓信息有效是指消费者能否获得对于消费活动

更有效的内容，不被其他无意义的信息所影响[16]。误导性宣传在通过强调带有误导性信息干扰消费者处

理商品信息这一过程，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消费活动。绝大多数消费者在受到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时

并不能直接意识到自身遭受误导广告的影响，主观感情受影响也在后续纠纷解决中导致取证过程十分困

难。并且伴随直播中误导性宣传频发，消费者会接收大量虚假信息以及误导性信息，消费者处理有关信

息的难度增大，不利于消费者做出最佳判断，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17]。 

3.2. 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的认定模式转变 

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除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范围进行重新审视外，应明确如何认定直播营销中误

导性宣传行为。误导性信息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因此误导性行为应有针对性的认定模式，为后续

法律规制重构奠定良好理论基础。 

3.2.1. 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认定模式发生转变 
我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之初便规定“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由此引发众多

学者思考引人误解的含义，多数学者认为是包含“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引人误解的真实表示”的大

概念，认为误解的区别在于信息的虚假与否[18]，也即误导性与真、伪有关，由此诞生了真伪认定。 
美国联邦贸易协会已将营销行为列入规制范围内，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任何可以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19]。除此之外美国联邦贸易协会通过大量有关虚假广告行为的法院判例不断修正完善

界定标准范围，当前联邦贸易协会认定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行为以是否实施了引人误解的行为为核心标准，

而宣传内容的真伪不是判定的核心要素。德国在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将不真实宣传作为立法表述，

而在后续的修订中，将广告的整体内容是否对消费者群体产生误解作为判断标准[20]。若广告内容足以使

人产生误解，应受有关法律规制管控，将公众认知作为判断误导的核心要件，也即认识模式，并逐渐成

为主流判断标准。 
伴随着直播营销出现，对于商品质量等有关信息从商家故意隐瞒过渡到通过情景、算法、情感等多

个方面间接控制消费活动，利用镜头语言劝诱消费者购买商品，而这种干扰主观层面的行为认定恰好规

避了真伪的判断。真伪模式不能够较好地认定、处理现如今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这一现象，因此误导

性认定应与消费者个人主观方面挂钩[21]。由此便诞生出了从消费者视角出发的认识模式，即否认宣传内

容真伪与误导性的直接联系，以消费者在直播营销场景中能否因为有关商品介绍而陷入认识错误作为判

断标准。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576


杨森垚 
 

 

DOI: 10.12677/ecl.2025.14113576 1402 电子商务评论 
 

3.2.2. 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认定模式适用困境 
从真伪模式过渡到认识模式，不仅导致判断依据的客观性程度大大降低，也导致认定误导这一主观

要件的环节考虑因素逐渐增多、复杂化。德国将法律甚至将误导数据化、标准量化，当在规定范围内的

消费者都有误解的可能性时，便可以做出引人误导的判断[18]。我国的经济市场仍处于一个持续发展过程

中，误导性宣传频发的同时也在不断更迭，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若进行具体数据统计反而会导致有

关判断依据容易出现滞后性。 
我国在借鉴德国现有认识模式认定中，也应保留有关真伪模式的内容，将商业宣传从事实和意见层

面进行划分，但是却存在诸多认定误导性宣传问题，比如对于界定何种消费者的误导性情况可以作为判

断依据，任何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个体，由于所处的场景不同，个案的判定并不一定能使用适用于类似的

情况。对于引人误解的证据，需要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这也使得法官有了更多的裁量权，从而

很难保证我国对于有关案件的处理未必能保持一个统一合理的尺度[11]。认定模式的转变不仅要求有关

法律规制的视角进行转变，也随之要求有关司法、后续救济必须与其相适应，个案中判断是否存在误导

以及存在何种误导是一个难题，并且如何保证所有执法工作中都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标准也是需要解决

的问题。 

4. 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法律规制路径优化 

目前，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焦点以及直播领域的核心问题，应结合误导性宣传

模式构成以及行为独特性，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完善有关法律规制。 

4.1. 规制目标的重新定位：理性决策的保障 

直播营销中有关商品信息传播最终作用对象是消费者本身，消费者对信息的处理判断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直播营销的传播路径。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在面对有关信息时会根据掌握的所有信息

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22]，而行为经济学提出了认识消费者的新视角，消费者本身就

是非理性的个体，人是“有限理性”这一判断的启发下，直播营销似乎应着力创造出一条更为“隐性”的

传播路径[23]。在消费者的动机层面通过直播营销误导性宣传进行“说服”，让消费者购买有关商品。 
经营者乐于利用这种隐形不易被发现的手段，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于无形之中，因此需将理性决策

归为保护范围内，理性决策也即保障消费者在处理信息过程中时刻处于理性状态。科技发展所驱动的算

法推荐导致消费者更易处于“被迫”进行消费活动的地位，在既有保护知情权基础上重视消费者的理性

消费，通过增强自我判断力，主动摆脱算法控制，重塑自主选择机制，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价值的

消费路径。 

4.2. 规制工具的改良：引入预防性干预机制 

消费者在有关商品信息的获取能力、接受程度、认知能力、处理能力等存在差异[24]，导致直播营销

中的误导性宣传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并不一致，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以明显夸张的方式进行宣传但不足以造成消费者误导的不属于引人误解的

虚假性宣传，不能根据所有消费者本身出发去考虑直播营销中的宣传属于误导性宣传的可能性。因此无

法同传统法律规制一样，对客观环境进行全方位描述有明确的判断标准，需要突破传统法律规制模式，

从消费者出发，转变规制主体，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干预，即预防性干预机制。 
所谓预防性干预机制，是在经营者作为履行义务主体的基础上，对消费者有关消费行为加以限制，

干预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让消费者注意到消费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减少被误导性宣传影响的可能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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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示消费者存在的潜在风险可以使消费者逐渐冷静下来思考有关消费活动，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进

行干预。其一，在消费者进行购买的过程中，插入警示小视频，以提示消费者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直

播平台可以对各个直播间的消费数量进行统计，如发现特定时间内某个商品的下单数量急剧增多，便需

要格外注意有关的消费群体，做出更高程度的警示。其二，延长消费活动过程。消费者受直播营销误导

性行为的影响，在较短时间内对于商品本身是一种喜爱的态度，可以规定在直播中购买的产品需要经过

一定的冷静期才可以付款从而完成消费活动，给消费者一定的冷静时间，脱离直播间的影响，从而恢复

理性考虑消费活动是否妥善。除此之外，也可为消费者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选项、自助调节个性化推荐

方式、建立“非算法推荐区”等功能模块，降低消费活动中算法技术的活跃性，提高消费者自主性空间

[26]。 
预防性干预机制并不等同于剥夺了消费者的决策自由，更多地是对于消费活动中理性决策的保障，

消费者选择购买何种商品的自由仍由个人意志决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特殊商品如

定制产品、生鲜等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但若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撤回权制度作为非理性决策

救济条例，反而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27]。因此通过干扰消费活动、延长消费过程，最大程度地保障消

费者拥有充足的消费冷静期从而降低由于误导性宣传所引起的非理性消费。 

5. 结语 

直播营销虽然构建出了全新的不同于传统线下购物的消费模式，实现了“实时互动 + 消费”的创新

方式。但另一方面，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加之经营者的趋利性，使得经营者宣传方式逐渐从虚假宣传向误

导性宣传转变。不可否认直播营销带动了诸多产业的迅猛发展，然而不易发现的误导性宣传也损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不及时重构有关法律规制不仅将损害消费者个人权益，也将破坏整体市场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有关直播营销的法律规制即《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能很好

的切实地制止直播营销中误导性宣传的发生，保障权益制度的错位、误导认定的困难是我国法律规制迫

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误导性宣传所映射的不仅是其行为模式独特性，也是直播营销模式途径的新型之处。

因此，我国需要健全有关法律规制的规范体系，细化相关法律法规，以“理性决策”机制确定直播营销

法律规制需要保障的消费者权益，将理性消费列为规制目标内容，消费者理性消费也需要被保护。对消

费者消费行为进行预防干预，帮助消费者摆脱“冲动购物”，降低“被误导”的可能性。 
从长远目标看，直播营销中经营者要以产品质量价值为竞争核心，应把重心放在提升产品质量以及

完善有关售后服务，让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接受完整良好的服务，不能将重点放在如何诱导消费者。应

切实考虑消费者利益，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原则。同时消费者也要在直播购物中提升辨别能力，强化自

身控制。只有当经营者规范自身经营行为，消费者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健康公平的直播营销环境，打

造良好的消费购物环境，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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